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召开情况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独立

董事专门会议于 2025 年 4 月 29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独立董事三

名，实际出席独立董事三名。本次会议由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召集人徐向春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召开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1、关于《董事会对公司 2024 年度否定意见内控审计报告和非标意见审计报

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董事会《董事会对公司 2024 年度否定意见内控审计报

告和非标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我们认为中审众环对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非标意见审计报告和否定意见内控审计报告，上述报告是根

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出于职业判断出具的，依据和理由符合有关规

定。公司独立董事同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其独立性作出的相关报告。同时将督促

公司及相关方尽快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上述所涉及事项的不良影响。

表决情况：同意 2票，弃权 1票，反对 0票。

独立董事高汉祥对此议案投弃权票，弃权理由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海越能

源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2、关于追认关联方并确认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审议，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及子公司与恺力信、安泰容的相关交

易为日常经营性交易，通过将安泰容回填至上市公司，有利于消除安泰容未来与

公司存在关联交易可能，有利于保护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一

致同意本次追认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 3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特此公告

独立董事：徐向春、张鹏、高汉祥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